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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卫办〔2020〕44 号

翁源县卫生健康局关于授予翁源县龙仙中学等
10 个学校“健康促进学校”称号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，提

高人民健康水平，根据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、《“健康

广东 2030”规划》、《健康韶关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 年）》、《健

康翁源行动计划（2018-2020 年）》要求，我局积极推动健康促

进学校建设，县教育局和各学校积极协助开展健康促进学校的创

建申报工作，我局委托县健康教育所根据健康促进学校评分标准

对申报学校进行了暗访评估，对存在问题的学校提出反馈意见，

经整改和复核，翁源县龙仙中学等 10 个学校达到了相应标准要

求。经研究决定授予翁源县龙仙中学等 10 个学校“健康促进学

校”称号（名单见附件）。

希望以上学校进一步健全健康促进学校管理长效机制，强化

健康促进学校工作建设，提高全体教职工、学生的健康水平，加



强健康知识宣传倡导，广泛动员学生和学生家长参与健康促进学

校与健康家庭建设，确保健康生活常态化。全县其他学校要以创

建达标的学校为榜样，积极开展健康促进学校的创建工作，提高

在校教职工和学生健康水平，改善生活品质，助力健康翁源建设。

附：2020 年度“翁源县健康促进学校”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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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度“翁源县健康促进学校”名单

翁源县龙仙中学、翁源县龙仙第一小学、翁源县龙仙第二小

学、翁源县龙仙第三小学、翁源县龙仙第四小学、翁源县实验小

学、翁源县永翔实验学校、翁源县新江镇中心小学、翁源县仙鹤

学校、翁源县礤下学校。

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翁源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校对：张文斌 （共印 5 份）


	



